
B038

■ 2015年5月20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002295� � � � �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2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修改、否决议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5月18日—2015年5月1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9日上午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15年5月18日下午15:00至2015年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军先生。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股东

出席现场会议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114,859,3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2025％。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6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4,859,

3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2025％；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

计结果，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0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审议和表决，经出席会议的

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二○一四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14,859,3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

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本议案未有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

（二）审议通过了《二○一四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14,859,3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

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本议案未有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

（三）审议通过了《二○一四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14,859,3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

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本议案未有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

（四）审议通过了《二○一四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14,859,3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

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本议案未有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

（五）审议通过了《二○一四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14,859,3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

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本议案未有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数114,859,3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股

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股数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本议案未有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

除上述审议事项外，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高向阳律师、戴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精艺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字确认的《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

2、公司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二〇一四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博雅生物股票估值调整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08]38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关于发布中

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经与托管

行协商一致，我公司决定自2015年5月19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旗下信达澳银产业升

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博雅生物（股票代码：300294）进行估值。 该调整对信达

澳银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影响为前一估值日该基金资产净值的0.31%。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自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

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0日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康恩贝股票估值调整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2008]38

号）、《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关于发布中

基协（AMAC）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经与托管

行协商一致，我公司决定自2015年5月18日起采用“指数收益法” 对旗下信达澳银产业升

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达澳银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达澳银转型创新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所持有的康恩贝（股票代码：600572）进行估值。 该调整对信达澳银产业

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达澳银消费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信达澳银转型创新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影响分别为前一估值日该基金资产净值的0.19%、0.30%、0.09%。

本公司将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行协商，自该股票复牌且其交易体现了

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恢复按市价估值法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0日

股票代码：600815�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24

债券代码：122156� � � � � � � � � � � � �债券简称：12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2厦工债”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委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信用” ）对本公司

于2012年6月18日发行的15亿元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2156，债券简称：12

厦工债）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联合信用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 行业情况及其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

估的基础上，于2015年5月19日出具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15亿元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本次跟踪评级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联合信用本次对“12厦工债” 的跟踪评级结果为：维持本公司主体长期信

用等级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债项信用等级AA+。

特此公告。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1890� � � � � �证券简称：亚星锚链 公告编号：临2015-016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靖江市东兴镇何德村江苏亚星锚链股份

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5,185,06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陶安祥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决策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肖莉莉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管的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170,664 99.99 2,000 0.00 12,40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175,664 99.99 2,000 0.00 7,400 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175,664 99.99 2,000 0.00 7,40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174,664 99.99 2,000 0.00 8,40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182,064 99.99 3,00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070,464 99.95 111,700 0.04 2,90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070,464 99.95 111,700 0.04 2,90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1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064,964 99.94 112,700 0.04 7,40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计提重大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061,064 99.94 112,700 0.04 11,300 0.00

10、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070,964 99.95 112,200 0.04 1,90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181,164 99.99 2,000 0.00 1,900 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5,181,164 99.99 2,000 0.00 1,90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陆皓 234,953,025 99.9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52,308,457 99.99 3,000 0.01 0 0

6

关于公司续聘江苏公证天

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52,196,857 99.78 111,700 0.21 2,900 0.01

7

关于公司聘任江苏公证天

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52,196,857 99.78 111,700 0.21 2,900 0.01

8

关于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2014年度薪酬的议

案

52,191,357 99.77 112,700 0.22 7,400 0.01

9

关于计提重大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52,187,457 99.76 112,700 0.22 11,300 0.02

10

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

划（2015-2017年）

52,197,357 99.78 112,200 0.21 1,900 0.00

11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

议案

52,307,557 99.99 2,000 0.00 1,90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5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议案11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分别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江豪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联海、范圣艳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

方式及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和《股东会议规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亚星锚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15-024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2015年5月19日以现场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现场设在厦门

市思明区宜兰路1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五楼会议室，会议由董事长林聪颖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2015年5月15日书面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 实到董事9人， 其中独立董事王茁先生通过通讯

（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公司监事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本次会议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修改为：

公司正式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 合法薪酬、

股东借款及其他合法合规方式等。

公司董事林聪颖、陈金盾、陈加芽、陈加贫、张景淳、林沧捷作为本议案关联

董事回避了对该项议案的表决，其余3名董事参与了表决。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正案）》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进行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取消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对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及《公司章程》进行修改，拟提交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需进行相应调整，公司董事会建议取消原定

于2015年5月26日召开的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议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将于2015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14:00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现场

设在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1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五楼会议室。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15-025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5年5月19日在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1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五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志坚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2015年5

月15日书面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列

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了 《关于修改<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的议案》，因公司监事李志坚、张晓薇、陈爱华作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

参与人回避表决，监事会无法形成决议，因此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566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15-026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的《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以下简称

“员工持股计划” ）中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安排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及《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冲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员工持股计划进行修改的议案。 修改后的员工持股计

划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员工持股计划原规定：

公司正式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其合法薪酬、自筹资金

等。 其中员工自有资金为10,862万元，上市公司为员工（不含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他们的关联人）提供不高于其自有资金4倍的借款。 上市

公司的出借款项来源于上市公司自有资金。 员工借款的利率以上市公司与员

工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约定为准。 公司控股股东为上市公司债权本金及利息的

实现提供担保。

拟修改为：

公司正式员工参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合法薪酬、

股东借款及其他合法合规方式等。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修改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

见：

1、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劳动者与所有者的利益共享

机制，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提高职工的凝聚力和公司竞争力，有利于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

2、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由公司自主决定，员工自愿参加，不存在以摊派、强行

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公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

3、本次修改公司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修改《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草案）》。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正案）》及其摘要请见与

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566 � � �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临2015-027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实际情况，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进行审议。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的具体内容如下（其中下划线字体部分为从旧条款

中删除或修改的内容，楷体加粗字体部分为修订后的新条款中增加或修改的内

容）：

旧条款 修订后的新条款

第三章 股份 第三章 股份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578,462,300股， 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外资股外资股337,500,000股，九

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337,500,000股， 占总股

本的58.3443%。 内资股240,962,300股， 占总股本的

41.6557%， 其中： 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0,

150,000股，占总股本的5.2121%；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持股30,150,000股，占总股本的5.2121%；泉州市铂

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0,150,000股， 占总股本的

5.2121%；智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2,050,

000股，占总股本的3.8118%；社会公众股东持股128,462,

300股，占总股本的22.2075%。

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574,637,150股，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外资股337,500,000股，九牧王国

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337,500,000股，占总股本的

58.7327%。 内资股237,137,150股，占总股本的

41.9329%，其中：泉州市顺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0,

150,000股，占总股本的5.2468%；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持股30,150,000股，占总股本的5.2468%；泉州市铂

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0,150,000股，占总股本的

5.2468%；智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22,050,

000股，占总股本的3.8372%；社会公众股东持股124,637,

150股，占总股本的21.6897%。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566� � � � � �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2015-027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取消股东大会的相关情况

1.取消的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取消的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2015年5月26日

3.取消的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566 九牧王 2015/5/20

二、取消原因

鉴于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对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及《公司章程》进行修改，拟提交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

议案需进行相应调整，公司董事会建议取消原定于2015年5月26日召开的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所涉及议案的后续处理

公司于2015年5月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改<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及《关于提议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将于2015年6月5日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

案，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召开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临2015-030）。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九牧王 证券简称：601566� � � �公告编号：临2015-028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年5月19日，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现场表决和

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应到会职工代表114人，实际

到会职工代表114人，符合职工代表大会决策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职工代表讨

论并投票表决， 会议就修改《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按照依法合规、自愿参与、风险自担的原则，公司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征求

了员工对修改员工持股计划的意见。

二、与会代表认为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利于完善公司薪酬激励机制，

提高员工的归属感、责任感，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实现劳动者和所有者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有利于挖掘公司内部增长的原动力，提高公司的凝聚力和市场竞

争力，实现公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

同意公司董事会修改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

案）》。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566� � � � � � � � �证券简称：九牧王 公告编号：2015-030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6月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6月5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1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5楼会议

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6月5日

至2015年6月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

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

规定执行。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正案）》及其摘要 √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

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2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1项及

第3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15年

5月9日、2015年5月2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应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正案）》及其摘要详见公司于

2015年5月20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相

关文件。

2、特别决议议案：3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九牧王国际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泉州市顺茂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市睿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泉州市铂锐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智立方（泉州）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

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

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

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

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

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

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 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566 九牧王 2015/5/2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手续：

1、凡出席会议的自然人股东应出具本人身份证和有效持股凭证，委托他人

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和有效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具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证明、

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出

具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二) 登记时间：2015年6月1日 （星期一）， 上午9:30-11:30， 下午13:

30-17:00。

(三)登记地点：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1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28楼公司证

券事务办公室。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1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28楼

邮政编码： 361008

联系人：吴徽荣 李健

联系电话： 0592-2955789

传真： 0592-2955997

(二)出席会议代表交通费、食宿自理。

特此公告。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6月5

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正案）》及其摘

要

? ? ?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 ? ?

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